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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服务协议 

甲方：                        

法定代表人：                  

住所：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乙方：                        

法定代表人：                  

住所：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保护乙方的通信权利，维护甲方合法的通信经营权，双方本着自愿、平等

的原则，达成协议如下： 

一、协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依法使用电信的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2．有权自主选择使用甲方依法开办的固定电话通信业务。 

3．有对甲方执行的收费项目和资费标准的知晓权。 

4．应当在约定的时限内（全月）缴纳电信费用。 

5．登记办理固定电话业务须提供真实、无误的乙方资料，并对乙方资料的

准确性、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6．乙方名称、结算方式发生变更时，应在一周内办理变更确认手续，因未

按时办理变更手续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7．使用的用户终端设备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并取得进网许可证。 

8．使用电信网络传输的信息内容及其后果由乙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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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配合甲方实施固定电话服务变更。 

（二）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按照规定的标准收取各项费用。 

2．按照国家规定的服务标准向乙方提供固定电话服务。并在营业场所公布

收费项目和资费标准，并为乙方缴费提供方便。 

3．甲方免费向乙方提供火警（119）、匪警（110）、医疗急救（120）、交通

事故报警（122）等紧急电话的接入服务。 

4．甲方免费向乙方提供长途话费详细清单查询，并为乙方保留话费信息半

年。 

5．根据国家关于电话交换设备的技术规范书以及工信部对电信计费的有关

规定，固定网本地电话不提供详细话单。 

6．乙方对缴纳的电信费用有异议的，甲方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协助查找原

因。 

7．乙方逾期不缴纳电信费用的，甲方有权要求补交电信费用，并按照所欠

费用每日加收   ％的违约金；对超过收费约定期限   日仍不缴纳电信费用的，

甲方可以暂停向其提供服务，并依法追缴欠费和违约金。 

8．乙方因欠费暂停服务   日内仍未补缴电信费用和违约金的，甲方可以终

止提供服务，原电话号线不再保留，并依法追缴欠费和违约金。 

9．因电信业务发展需要更改用户电话号码的，应当至少提前   日告知用户

改号时间和更改后的电话号码，号码更改后，至少应在   日内连续播放改号提

示音。 

10．乙方因欠费停机的，在结清欠费和违约金后，24小时内恢复通话。 

11．为建立与乙方沟通渠道，改善服务工作，甲方可以使用本协议提供的乙

方资料。 

12．因甲方原因造成通话阻断，甲方应相应减免乙方在通话阻断期间的基本

月租费，减免月租费计算方法为：月租费×中断服务时间（天）／30（天），阻

断时间以甲方接到乙方投诉或甲方查出阻断的时间起至恢复通话时止。 

13．因甲方原因逾期未能装机开通的，甲方应当每日按照收取的安装费、移

装费或者其他费用数额   ％的比例，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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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议的终止与解除 

（一）乙方在结清所有电信费用后方可办理拆机或过户手续，本服务协议相

应终止。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暂停向乙方提供本协议规定的部分或全部服

务： 

1．乙方提供的资料被发现为不真实的； 

2．乙方私自移机（室内移机除外）、转让电话租用权或擅自改变电话使用性

质的； 

3．超过收费约定期限       日以上       日以内未缴纳电信费用的； 

4．乙方登记使用         部及         部以上固定电话，其中 1部电话

的通信费用未能在规定时间内缴纳，甲方将暂停或终止向其提供的所有服务。 

（三）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以拆机并解除本协议，并依法追缴各

项电信费用和违约金： 

1．利用固定电话进行非法电信业务经营的； 

2．逾期       日以上未缴纳电信费用的； 

3．以保证金、担保人、抵押金等方式取得租赁权或使用权的乙方，违反保

证条款或担保人撤销保证的； 

4．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争议解决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双方应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时，双方均可向                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四、附则 

（一）同意本协议后，双方经协商签订的其他补充协议，均为本协议的附件，

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乙方与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签订的涉及固定电话租用权的协议，对甲

方概不发生效力。 

（三）如国家或甲方上级企业发布新规定，导致本协议内容变更的，双方均

同意按照变更后的规定履行本协议。 

（四）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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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转合同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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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合同签章页）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甲方代表签名：                

签订地点：                    

乙方代表签名：                

签订地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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